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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平 台 项 目 合 作 协 议
甲方（资助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负责人：徐婧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林洲路8号世欧彼岸城A区9栋1701
乙方（受款方）：北京市明天美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 钱洋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56号方圆大厦优客工场
禾平台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与正荣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国社区基金会支持与服务平台。“禾平台”委托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进行项目资金托管、项目监测等工作。在本协议中，提及“禾平台”字样处均指代甲方。为保证双方合作的目能有效使用相应资助款，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签订协议如下：
一、合作内容：
1、禾平台资助北京明天美好社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开展“中国社区基金会行业研究”项目（具体方案见附件一）。
二、项目周期：2018年10月—2019年5月
三、项目资金管理方案
2、按双方协商，甲方资助乙方金额28900元（贰万捌仟玖佰元整），甲方将总捐赠款项分二期拨付乙方，分别按照70% 、30% 的比例拨款，在合同正式签订生效后启动将第一期项目款的拨付；在咨询服务项目结束后，收到乙方提交的项目研究报告、财务报表、相关活动的记录、图片等资料，并通过乙方的评估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尾款拨付至乙方账户。
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
	北京明天美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账号
	11001085200059261313

	开户行：
	建设银行丰盛支行


乙方向甲方提交由乙方出具的与同期预拨款金额相等的正式发票或同等效力票据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向乙方拨付款项。
四、项目宣传与资助方的名誉保证
1、 在配比资助咨询项目开展对外宣传过程中，乙方均应明确表明“禾平台”作为资助方的地位；禾平台的相关发起方在进行自身宣传过程中，有权表明作为本项目资助方的地位，并有权使用本项目的名称、标识、方案、形象、内容等与项目有关的信息。
2、在本项目范围内，乙方可以在网站和宣传品上按“禾平台”的VI标准以及资助方的LOGO的VI标准进行使用。
3、在由本项目资助而产生的具有宣传或成果性质的物品或资料中，乙方均应当在物品或资料的显著位置注明“禾平台”名称及其资助方地位。
5、 信息披露

基于甲方规范化和透明化的组织发展原则，甲方有权面向公众披露包括本项目在内的甲方所资助项目的过程和成果方面的正式或非正式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建议书、捐赠协议、预算细目、项目实施进展报告、财务检查报告、评估报告、结项报告、财务开支状况等方面的信息。
6、 协议生效与终止

 本协议在甲乙双方均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为本协议指定项目的项目周期。

项目进程中，项目开展不顺利或者需要对项目进行重大变更的，乙方应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并采取协商的形式进行约定。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和终止本协议。
本协议终止的，双方应当进行清算，如存在已拨付但未使用的款项和物资的，应当按照约定归还甲方。
7、 补充条款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所形成的补充条款与本协议的内容同等有效，如补充条款与本协议条款冲突，以补充条款为准。
九、附则
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乙方： 北京明天美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期：                              日期：
（盖章）                           （盖章） 
 1 / 5
PAGE  
 3 / 3

